        漳州市 2009年度宣传广电好新闻奖活动方案   

为促进社会关注漳州广电事业，充分反映我市广电系统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、服务民生的工作实绩，树立良好的行业形象，增强广电系统的凝聚力、多出人才，漳州市新闻协会、漳州市广播电视局决定举办2009年度宣传广电好新闻评选活动, 具体方案如下： 

一、 评选范围。
凡自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，在中央和省、市一级正式报纸、电台、电视台、期刊刊播的反映漳州广播电视相关内容的新闻作品均可参评。评选项目包括：报刊的消息、言论、通讯、新闻摄影作品，广播电视的消息、评论、专题、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。各系统外新闻单位及个人均可推荐，数额不限。漳州广播电视系统内单位的作品不予参评。 

二、 参评作品要求。
1、参评作品要求内容真实准确，主题鲜明，符合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正确反映广电部门的工作，对推进广电部门和谐发展具有启迪和鼓舞作用。

2、参评作品必须正面报道广电部门有关内容，既有工作成就的报道，也有一线工作者的感人事迹；既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，也可以是对工作提出建议的作品。

3、作品时效性强，文字精练，制作精良，刊播后社会反响好。

2、作品字数和长度要求：文字作品消息不超过1000字，言论不超过2000字，通讯不超过3000字；广播电视作品消息不超过4分钟，评论不超过15分钟，专题、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不超过45分钟。 

三、评选奖励办法。

本次评选活动设一等奖2个、二等奖5个、三等奖10个，由漳州广电评委办公室对参评作品进行初评，市委宣传部评委委员会终评，报市委宣传部部务会审定。获奖者发给证书和奖金,一等奖奖金为1000元、二等奖600元、三等奖400元。
四、报送事宜。

1、评选办公室设在漳州市广播局，地址：漳州市胜利东路市广播电视中心大楼，邮编：363000，联系人：郑彩玲。电话：0596-2920993。邮箱：0596gdj@126.com.

2、文字、图片类作品，报送报刊原件一份，另报送复印件和推荐材料一式8份；广播作品要录在普通盒式录音带上，每盒只录一个节目，附作品推荐表、文字稿8份；电视作品录制成DVD光盘，每件作品一张光盘，作品推荐表、文字稿一式8份；广播、电视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各送3集，只报一套完整的文字稿，推荐表一式8份。广播电视作品须附电视台、电台出据的播发时间证明（或由单位主要领导签字的证明材料）。

3、所有参评作品文字材料均使用A4纸。

4、作品推荐时间自本通知发出之日起，至2010年1月31日截止，2010年2月组织评选。

5、本活动不收作品参评费。
附一：漳州市宣传广电好新闻推荐表
附一：

漳州市宣传广电好新闻推荐表

	主创人员
	
	所属单位
	

	发布媒体
	
	刊播时间
	

	作品体裁
	
	作品长度
	

	作品标题
	

	推荐

意见


	

	评委

意见


	


